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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关于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2023 年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我们作为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独立

董事，在仔细审阅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3 年第四次会议相关文件后，经审慎分

析，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发表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关联方为公司提供担保并由公司提供反担保暨 2023 年度关联担

保预计的议案》的事前认可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

求》（证监会公告〔2022〕26 号）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

的独立董事，对公司间接控股股东贵州广电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传媒集团”）

为公司提供担保并由公司提供反担保暨 2023 年度关联担保预计事项进行了认真

核查，传媒集团为公司提供担保并由公司提供相应反担保，系公司办理金融机构

融资业务所需，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至董事会审议。

二、《关于关联方为公司提供担保并由公司提供反担保暨 2023 年度关联担

保预计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关联方传媒集团为公司融资提供担保，解决公司向金融机构实施融资需要担

保的问题，可以有效解决公司经营资金需求，有利于支持公司业务发展，不存在

影响公司业务和经营独立性的情况。公司因此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反担保对象传

媒集团资产质量良好、经营情况稳定，信用状况良好。公司参考市场价格按实际

担保金额的 1%/年向关联方支付担保费，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良

影响。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至

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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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独立董事：金永生、丁玉影、范其勇、赵 敏

2023 年 9 月 22 日


